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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茂名市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192Ir）应用项目

项目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为民路 101号

建设单位 茂名市人民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建□   扩建☑   技改□

环评时间 2017年 6月 开工时间 /

投入试

生产时间
/

现场监测

时间
2018年 3月 22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及文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粤环审【2017】230号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西核工业环境保护中

心

投资总概算 5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

概算
30 万元 比例% 6 

实际总投资 5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

概算
30 万元 比例% 6

项目基本情况：  

茂名市人民医院位于广东省茂名市为民路 101 号，地理位置详见图 1-1。该院使

用Ⅱ、Ⅲ类射线装置和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图 1-1 地理位置

2017 年 3 月，该医院拟将九号楼放疗中心一楼办公室改建为后装机机房，委托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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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核工业环境保护中心编制了《茂名市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192Ir）应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环评内容见表 1-1。

表 1-1 新增密封源

核素

名称

放射性核素

出厂活度
物理、化学性状

操作

方式
用途 贮存方式与使用地点

192Ir 3.7×1011Bq
固体密封源，半衰期

为 75 天，主要γ射

线的能量为 0.468MV
简单操作 肿瘤治疗

屏蔽在后装治疗机专

用屏蔽容器内

依据《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 年 第

62 号），该后装γ源近距离治疗机使用的 192Ir 为Ⅲ类密封源。项目机房四至图见图

1-2。

图 1-2 后装治疗机机房四至图

2017 年 6 月 5 日，该项目获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茂名

控制区

监督区

N

缓冲区

缓

冲

区

缓

冲

区



4

市人民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粤环审【2017】230 号，

附件 1)。
同年 8 月 8 日，该院获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

粤环辐证【01371】，有效期至 2019 年 01 月 22 日，附件 2）。

本次验收情况：

2018 年 3 月，茂名市人民医院委托广州协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该核技术利用

项目进行验收监测，本次申请竣工验收的内容为Ⅲ类密封放射源 1枚，具体使用情

况如下表：

核素

名称

放射性核素

出厂活度

验收监测时

活度

物理、化学

性状
类别 用途 贮存方式与使用地点

192Ir 3.7×1011Bq 2.25×1011Bq 固体密封源 Ⅲ类 肿瘤治疗
屏蔽在后装治疗机专

用屏蔽容器内

现场监测时，该院后装治疗机机房的位置及布局基本与环评描述一致，后装治

疗机运行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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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验收依据

法规文件

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根据 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的决定》修订）；

2. 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0]38号《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监测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2000年 2月 22日）；

4. 江西核工业环境保护中心《茂名市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192Ir）应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JXHG(44)2016-028号，2017年 3月）

5.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茂名市人民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粤环审【2017】230号，2017年 6月 5日)

验收监测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做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

限值：年有效剂量，1mSv。

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以上标准提出本项目的剂量约束值，即工作

人员所受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a，公众所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a。

2.《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14-2006）

5密封γ 放射源容器的放射防护要求

5.8 距离装有活度为 3.7×1010Bq 以下的密封γ 放射源容器外表面 100cm 处

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得超过 0.05mGy/h；距离装有活度为 3.7×1010Bq 

以上的密封γ 放射源容器外表面 100cm 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得超

过 0.2m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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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装γ源近距离治疗卫生防护标准》（GBZ 121-2002）

5 后装放射治疗室的防护要求

5.1 放射治疗室必须经专业人员设计，治疗室必须与准备室和控制室分开设置。

治疗室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20m2。

5.2 治疗室入口必须采用迷路设计，设置门机联锁，并在治疗室门上要有声、光

报警。治疗室内应设置使放射源迅速返回贮源器的应急开关与放射源监测器。

5.3 治疗室墙壁及防护门的屏蔽厚度应符合防护最优化的原则，确保工作人员及

公众的受照剂量小于相应的年剂量限值。

5.4 在控制室与治疗室之间应设观察窗(或监视器)与对讲机。

4.《放射治疗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 第 1部分：一般原则》（GBZ/T 201.1-2007）

3.1.2 距治疗机房墙和入口门外表面 30cm 处

（人员全居留场所，T＞1/2）；；μ h/Sv5.2
.
H

（人员部分和偶然停留场所，T≤1/2）。；μ h/Sv10
.
H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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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1、主要污染源：

茂名市人民医院本次验收的核技术应用项目为Ⅲ类密封放射源 1 枚。

在正常工况下，主要的放射性污染有：

不工作时，放射源被置于屏蔽防护材料制成的后装机机体内，放射源经机房充

分屏蔽，对周围环境辐射影响较小；工作时，放射源从后装机机体内推出，放射源

向周围环境中辐射出较大剂量的γ射线，若管理不当，对周围环境及人群将产生一

定的辐射影响，污染途径为γ射线外照射。

在事故工况下，主要的放射性污染有：

1）源密封壳破损，活性物质泄漏；

2）治疗过程中，发生卡源事故；

3）在病人治疗期间，安全联锁发生故障无关员误闯入室；

4）源丢失或被盗，导致辐射事故发生。

2、辐射防护与污染物处理：

2.1 规章制度和人员管理： 
1）该院放疗中心后装机项目共涉及 7 名辐射工作人员，包括 2 名肿瘤科医师，

1 名 CT 科医师，4 名放疗中心医师。其中有 3 人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于 2017

年 10 月到期，另有 3 名未参加培训，均已在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报名参加培训，培

训时间安排在 2018 年 5 月份。（附件 4）；

2）本次项目涉及的 7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上岗，个人剂量计每季

度送检，建立了健全的各级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由专人负责，统一管

理(附件 3)；

3）该院配备了铅衣（10 件）、铅眼镜（2 副）、铅帽（5 顶）、铅围脖（5 个）、

铅屏风（1 个），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等工作人员辐射防护用品；另配备有

铅手套（1 副）、长镊子（1 个）作为应急防护用品；配备了两台（型号分别为

NE2670 和 MAX4000）监测仪器和一套井型电离室。（附件 7）；

4）该院设立了辐射防护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小组，明确了管理小组的职责；制

定了包括《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放射事故应急救援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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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放射设备操作规程》、《放射安

全联锁系统检查规定》《放射设备性能和场所检测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

度》等相关管理制度。（附件 5）；

5）该院成立了辐射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小组并制定《茂名市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

急处理预案》，有效提高突发放射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附件 6）。

2.2 后装治疗机机房辐射防护：

1）该院依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和《放

射治疗机房的辐屏蔽规范》（GBZ/T 201.3 -2014）来建设机房。 后装治疗机机房采

取的具体屏蔽措施见附件。

2）该院后装治疗机机房的辐射防护措施建设与《后装γ源近距离治疗卫生防

护标准》（GBZ121-2002）对应情况。具体见表 3-1。

表 3-1 后装机机房防护措施建设情况

标准要求 实际情况

是否

满足

要求

放射治疗室必须经专业人员设计，治疗室必

须与准备室和控制室分开设置。治疗室使用

面积应不小于 20m2。

该院后装机机房治疗室与准备室和控制

室均分开，治疗室使用面积为

20.53m2，最小单边 4.4m。

满足

要求

治疗室入口必须采用迷路设计，设置门机联

锁，并在治疗室门上要有声、光报警。治疗

室内应设置使放射源迅速返回贮源器的应急

开关与放射源监测器。

该后装机机房入口采用了迷路设计，设

置有门机联锁，在控制室内设置了声光

报警系统，机房外大门设置了醒目的电

力辐射警示牌和警示灯。后装机本身设

置有使放射源返回贮源器开关，供停止

操作，待事故处理完毕后，再于本地复

位才能重新启动，另外还安装有放射源

剂量监测器，实时监测数据。

满足

要求

治疗室墙壁及防护门的屏蔽厚度应符合防护

最优化的原则，确保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受照

剂量小于相应的年剂量限值。

如表 2-1 所示，后装机机房四面墙均至

少采用 600mm 混凝土浇筑，屏蔽门为

10mmPb 铅门。

满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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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室与治疗室之间应设观察窗（或监视

器）与对讲机。

在迷道尽头正对后装治疗机的位置有安

装摄像头，控制室有监控系统和对讲机，

可以清楚看到治疗室内的情况。

满足

要求

2.3   分区管理

该院对后装治疗机机房周边进行分区管理，如图 1-2 所示，机房四周围墙为控制区

边界，控制区入口设立了醒目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安装有防护门的门灯联锁装置，

严格限制在进行放射治疗时任何人的进入；缓冲区及控制室均为监督区，该区没有

采取专门的防护手段，但工作人员有佩戴个人剂量计，并且每年进行辐射工作场所

的年度监测。

2.4   三废处理

该项目后装机使用过程中无放射性废水及放射性废气产生，其产生的 192Ir 放射

源退役后应交由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回收并退回产源国进行相关回收和处

理，医院购买放射源时已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与后装机及放射源供应商单位

签订回收协议，废源回收协议见附件 8。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减少该项目运行时产生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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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监测

本次验收监测的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监测布点、监测时间、监测工况等详见

《监测报告》(附件 9)。

1.质量保证

①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择监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监测

结果具有代表性，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②监测所用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部门检定合格，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

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③定期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兄弟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查或

绘制质量控制图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④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广州协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质量手

册》和《程序文件》及仪器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实行，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

有合格证书上岗；

⑤验收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数据处理及汇总经相关人员校核、监测

报告经质量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发。

2. 监测结果

该院后装治疗机周围空气比释动能率和后装机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分

别见附件 9 监测报告中的表 1 和表 2。

监测结果显示：后装治疗机周围 5cm 处空气比释动能率均值为 0.180μGy/h-

0.646μGy/h，最大值位于后装机顶部，为 0.646μGy/h；后装治疗机四周 1m 处空气比

释动能率均值为：0.149μGy/h-0.173μGy/h，最大值位于后装机右侧，为

0.173μGy/h；后装机未出源机房外 30cm 处在时剂量当量率均值为：0.137μSv/h-

0.255μSv/h，出源时机房外 30cm 处在时剂量当量率均值为：0.158μSv/h-

0.466μSv/h，前后变化最大点位于北面防护门下部，出源时该点剂量当量率均值为

0.466μSv/h。

该院放疗中心使用的后装治疗机周围空气比释动能率监测结果满足 GBZ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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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中“距离装有活度为

3.7×1010Bq 以上的密封 γ 放射源容器外表面 100cm 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

率不得超过 0.2mGy/h”的要求；后装机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满足《放射治疗

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第 1 部分：一般原则》（GBZ/T 201.1-2007）的要求。

3. 公众人员与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茂名市人民医院提供了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的四个季度个人剂量检测报

告（报告编号：茂名市职业病防治院第 MJFG-2017-101,第 MJFG-2017-157，MJFG-

2017-380，MJFG-2017-523见附件 3）。报告显示，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的最高年受

照剂量为肿瘤 1 科主治医师黎昌国的 0.22+0.21+0.12+0.15=0.70mSv。
取公众在放射场所周围的停留因子为 1/16，则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为 0.04mSv。

该项目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估算结果满足《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

出的年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 5mSv，对于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0.25mSv）。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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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保要求及落实情况

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污染防治措施的执行情况

2017 年 3 月环评污染防治措施 执行情况

安全管理：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

置。

已落实。

该院设立了辐射防护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小组，明确

了管理小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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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已落实。

该院制定了包括《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放射事故应

急救援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放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放射设备操作规

程》、《放射安全联锁系统检查规定》《放射设备性能和

场所检测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等相关

管理制度。（附件 5）

工作人员安全管理：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已落实。

本项目 7名辐射工作人员中有 3名培训合格证已于

2017年 10月到期，另有 3名未取得培训合格证，这

6名工作人员均已在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官网报名参

加培训，培训时间拟安排在 2018年 5月。附件 4。

射线装置管理：电离辐射警示牌、警示灯；

工作场所分区管理：严格分区

已落实。

后装机机房防护门贴有电离警示牌并安装有联锁的警

示灯；治疗室入口采用了迷路设计，设置门机联锁，

并在治疗门上有声、光报警。设备具有应急回源装置，

且可用回转手柄来手动紧急回源。

放射源管理。 已落实。

贮源器（或工作贮源器）存放在放射治疗室内。在控

制室与治疗室之间设置监视器和对讲机，另配有铅手

套和长镊子等应急工具。

辐射监测。 已落实。

（1）该项目配备了 NE2670剂量仪和 MAX4000剂量仪

各 1台，1套井型电离室，该放疗中心每周进行自行

监测建议做好记录，建立监测档案。

（2）该项目涉及的所有辐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个人剂

量计，并按季度定时送检（附件 3）。

（3）该医院按时进行年度监测并编写年度评估报告

辐射事故应急。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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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成立了放射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并制定《茂名市人

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有效提高突发放射事故的

应急处理能力，2017 年度有对应急预案进行完善修正。

（附件 6）。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粤环审【2017】230 号）批复的要求及执行情况

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健全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完善辐射安全

各项管理制度。

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定期

接受辐射安全培训并持证上岗。

已落实。

1.该院设立了辐射防护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小组，明

确了管理小组的职责；制定了包括《放射防护管理制

度》、《放射事故应急救援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

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放射设备操作规程》、《放射安全联锁系统检查规定》

《放射设备性能和场所检测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

员培训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附件 5）

2. 本项目 7名辐射工作人员中有 3名培训合格证已于

2017年 10月到期，另有 3名未取得培训合格证，这

6名工作人员均已在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官网报名参

加培训，培训时间拟安排在 2018年 5月。附件 4。

严格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后装γ

源近距离治疗卫生防护标准》（GBZ 121-

2002）等标准的要求建设各机房，落实

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严格辐射工

作场所的分区管理，工作场所须设立电

离辐射警示标志，配备辐射防护用品。

加强放射源安全保卫工作，完善防盗设

施与措施，确保放射源的安全。

已落实。

该院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后装γ源近距离治疗卫生防护

标准》（GBZ 121-2002）等标准的要求建设了后装机

机房，落实了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对辐射工作

场所进行分区管理，并设立了电离辐射警示标志，配

备辐射防护用品（附件 7）。

落实监测计划，配备辐射监测仪器，定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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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周围环境和工作场所进行环境辐射

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工作人员佩戴个

人剂量计，剂量计监测每季度进行 1 次，

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1.该院后装机项目配备了两台辐射剂量监测设备和一

套井型电离室，每周会对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进行环

境辐射监测，但未建立监测档案来记录监测结果。

2.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配有个人剂量，并且每季度进

行一次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案。附件 3。

你单位核技术利用项目的剂量管理目标

值：工作人员剂量控制值低于 5 毫希沃

特/年，公众剂量控制值低于 0.25 毫希沃

特/年。

已落实。

该院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5mSv/a，公众年受照

剂量经估算不超过 0.25mSv/a。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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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结论及要求

验收监测结论：

1． 验收内容

茂名市人民医院本次验收项目为改扩建一枚Ⅲ类 192Ir 密封放射源用于后装治疗，

使用场所为放疗中心东南侧后装机机房。

2． 监测工况

2018 年 3 月 22 日，广州协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茂名市人民医院的核

技术应用项目进行验收监测。该医院后装治疗机能正常运行，监测时 192Ir 活度为

2.25×1011Bq。

3．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显示：后装治疗机周围 5cm 处空气比释动能率均值为 0.180μGy/h-

0.646μGy/h，最大值位于后装机顶部，为 0.646μGy/h；后装治疗机四周 1m 处空气比

释动能率均值为：0.149μGy/h-0.173μGy/h，最大值位于后装机右侧，为

0.173μGy/h；后装机未出源机房外 30cm 处在时剂量当量率均值为：0.137μSv/h-

0.255μSv/h，出源时机房外 30cm 处在时剂量当量率均值为：0.158μSv/h-

0.466μSv/h，前后变化最大点位于北面防护门下部，出源时该点剂量当量率均值为

0.466μSv/h。

该院放疗中心使用的后装治疗机周围空气比释动能率监测结果满足《密封放射

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14-2006）中“距离装有活度为

3.7×1010Bq 以上的密封 γ 放射源容器外表面 100cm 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

率不得超过 0.2mGy/h”的要求；后装机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满足《放射治疗

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第 1 部分：一般原则》（GBZ/T 201.1-2007）的要求。

该院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和公众的年估算受照剂量监测结果满足《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也满足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年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5mSv/a，对于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0.25mSv/a。

4． 环境管理检查

茂名市人民医院基本上完成了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广东省环

境保护厅审批的要求，项目选址和机房布局合理，配置监测仪器，具有相应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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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完善了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在防护和管理上执行了国家的相关制度。

5． 结论

茂名市人民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基本落实了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文

件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建议该医院通过竣工验收。

6． 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医院在使用辐射监测仪器对各工作场所进行日常监测时做好详细记录，建

立档案。

2.建议完善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提前安排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再培训，避免出

现无证上岗和培训证过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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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审批意见（粤环审[2017]2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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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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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收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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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技术应用项目情况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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